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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回避”到“利益回避”
国家治理中地方主官异地
任职制度检讨     

胡萧力*

摘 要 县级党政主要领导的任职回避是中国县域治理背景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这

项制度被赋予抑制地方主官腐败、锻炼干部等多种功能期待。但在实践中,这些制度设计的功

能预期并未得到有效兑现,而在制度层面,地方主官异地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亟

待制度重构的系统性回应。应当从中央—地方关系合理化以及地方治理基本原则的角度,反

思长期以来地方主官异地任职制度,构建与完善以利益回避为基础的任职回避制度,推动地方

治理人—事关系的合法化、合理化以及有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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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特色的地方主官“异地化”问题

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异地任职”或任职“地域回避”,是当下干部人事制度和公务员法律

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公务员任职回避的法定类型之一。〔1〕然而,从比较法来看,任职

回避虽是普遍的公务员法原则,但地域回避在西方公务员制度中却极为少见,相反,西方地方

政府主要官员实行的恰恰是以民主选举和自治为基础的“本地任职”模式。〔2〕可见,任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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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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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页131。
参见佟德志、李欣:“中国地域回避与西方本地任职之比较”,《人民论坛》2012年第11期,页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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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回避并不具有当然的正当性与普遍性,而主要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

在中国的制度实践层面,地域回避原则落实的程度之高,也极为罕见。从相关规定看,我

国现行的干部交流和任职地域回避原则,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县(县级市)的主要领导,尤其是县

委书记和县长。而据中组部统计,在中共十五大到十六大的五年间,县处级干部交流共17.9

万人,全国96%的县(市、区)委书记、97%的县(市、区)长进行了交流或异地任职。〔3〕县一级

主要领导任职的“地域回避”无论在制度设计还是制度实践中,都是我国地方治理中一个明显

的特征。

当然,并不是地方的所有干部都要实行任职地域回避。虽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和国

家法律法规对乡和地市两级的官员异地任职也作了规定,但与跨县调配不同,乡镇主要官员的

异地任职还是在本县区域内进行的,地市级主要领导的异地任职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在县这

一政治层级内,除了县主要领导外的绝大多数县乡官员都是本地人,跨县流动性很小。从组织

部门的规定来看,县党政正职的任职地域回避最为严格,即不得在出生地、成长地和原籍任职。

本文将这些被纳入任职地域回避制度的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称为“地方主官”。

“在中国实际的权力布局中,党政首长的诠选一直是权力控制的核心事务。”〔4〕党政首长

异地任职的制度安排被认为是通过限制基层主要官员积聚过于深厚的社会资本,使其不足以

对抗中央和上级,从而保证地方首长对上级的政治服从。然而这种通过“非在地化”方式控制

干部的手段,主要是基于政治控制的考虑,而非治理效果的考量。如果我们期待地方主要领导

作为治理的“代理人”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治理,则必须考虑制度设计的实践理性,而非单纯

的政治权术;必须考虑地方干部与地方民众的有效互动,必须考虑地方干部对地方事务和地方

性知识的了解。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治理的一些乱象,比如短期行为、权力寻租、不计成本的政

绩锦标赛乃至基层群体性事件频发等,都与地方治理中的“人”息息相关。

关于地方领导任职地域回避制度及其问题,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已经提供了比较丰富

的成果和研究资源,〔5〕但从这种制度设计在宪法、组织法意义上的合法性以及地方治理意义

上的有效性角度进行的研究还稍显不足。本文试图从宪法和组织法以及地方治理角度,对地

方主要领导任职的“地域回避”制度进行研究。本文试图提出并加以分析的问题是:地方主官,

特别是县一级党政主要领导异地任职制度是否存在宪法和组织法上的合法性问题? 对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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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研究室:“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领导科学》2002年

第22期,页1。
任剑涛:“党权、异地任职与中央控制———从三个案例看地方治理的权力畸变与制度矫正”,《江苏

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页110。
较有代表性的如佟德志、李欣:“中国地域回避与西方本地任职之比较”,《人民论坛》2012年第11

期,页14-15;程萍:“公务员回避制度无法回避的问题”,《人民论坛》2012年第11期,页6-7;韩锐、李景平:
“国外公务员回避制度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7期,页64-69;付锐:“公务回避

比地域回避更迫切”,《共产党员月刊》2010年第16期,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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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有效治理而言,这是否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中,应如何考虑

改革这一延续经年的制度安排,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任职地域回避的古典基础与当代复兴

(一)任职地域回避的古典基础:皇权国家主义

“异地为官”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这一制度发源于汉代,隋唐宋时期得到进一步完

善,至明清两代走向成熟,演进历程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时期。有学者甚至将“异地为官”和

“本地为民”并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6〕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制度安排“在防止地方割

据、巩固皇权、整顿吏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7〕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就有“宗宰不宜典三河”以及“王国人不得在京师”的规定。东汉时期

出现“婚姻之家及两州之人不得对相监临”的“三互法”。但随着东汉的灭亡,这种“异地为官”

制度的萌芽夭折了。隋代开科取士以来,开始重新推行地域回避制。与汉代的回避制不同,隋

代的异地为官制主要的适用对象是更低层级的州县。“汉代以来的近八百年间,县丞和县尉一

直是以本地人担任的,只有首都附近地区兼用外地人,隋代规定‘尽用他郡人’”,〔8〕开启了我

国历史上基层官员不得在本地为官的先河。唐代基本延续了隋朝的这一制度,官员需要回避

于本州县及邻县为官。宋代的地域回避范围则在州一级。明初的地域回避范围比省更大,实

行大区回避,“定南北更调用人”,“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后来《大明令》规定“凡流官注拟,并

须回避本贯”。这里的本贯指的是本省,大区回避在以后的实行过程中也随之改为了省区回

避。在继承明制的基础上,清代对官员地域回避做了空前严格的规定。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清朝在规定凡出任地方官员必须回避本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外任官在籍(包括原籍、寄

籍和商籍 〔9〕)五百里内者(包括临省)均需回避。不仅如此,清朝还对“五百里”距离的具体计

算方法做了详细的规定。〔10〕

在封建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将“天下”视为私产,因此

一切制度设计都基本围绕着确保皇权进行。尽管中国古代亦存在皇权与绅权分治的传

统,〔11〕但皇权优先以及皇权对绅权的监督与抑制始终是一种王朝政治中不变的“国家理性”。

“皇权不下县”通常是限于能力,而非意愿,更非一种自治民主的意识觉醒,而任职地域回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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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333。
佟德志、李欣:“中国地域回避与西方本地任职之比较”,《人民论坛》2012年第11期,页14。
陈振:“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的回避制度”,《中州学刊》1986年第5期,页108。
原籍,即祖籍,指官员本人世代居住的地方,又称“本省”、“本府”等;寄籍,是指官员本人或父辈久

离祖籍,长期寄住生活的地方;商籍,指商人从事经商活动的地方,官员的父、祖或本人曾经从事过商业活动

的,还应回避商籍。
参见张建伟:“论清前期官员的任职地方回避制度”,《满族研究》2003年第2期,页31-32。
参见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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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朝代之间的强弱变异,实质反映了皇权国家主义的强弱态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异地为官”制度最根本的功能逻辑起点便是一种皇权国家主义,即官员

作为皇权的“代理人”对地方进行各种形式的管理和控制,其目的在于维护中央集权,抑制传统

中国社会中强大的血缘和宗法关系带来的地方裙带与割据,在宪制意义上属于秦汉以来中国

郡县制的精细建构。由于缺乏足够的治理资源和控制手段,古代封建君主难以保证中央权力

对地方事务的控制,从而高度依赖人事控制。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察,由于公共财政体系的

缺失,传统中国的公共权力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导致内部高效的向下控制难以建立。〔12〕因

此,皇权只有希冀通过利用“本地之民”与“异地之官”之间天然的隔膜与张力,最大程度地减轻

地方势力一呼百应和占山为王的危险,巩固中央集权,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因此,相对

于维护皇权或中央集权,整肃吏治、减少腐败并非封建王朝实行“异地为官”的核心诉求,而只

是附带的制度红利。

中国古典王朝政治中的任职地域回避是中国治理文化与制度的重要经验,其内置的国家

主义控制逻辑对中国当代的公务员制度产生了显著的塑造作用。由于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相

对于地方力量常常处于弱势,王朝更迭常有地方豪强反叛因素,甚至晚清颠覆亦有此背景,故

任职地域回避的制度理性就相应聚焦于防范地方分离主义,而不是积极反腐败,更无意于培植

自治传统。

(二)任职地域回避的当代复兴:干部交流与国家控制

地方主要领导异地任职制度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复兴”,除了对中国古典治理经

验的一定继承性之外,还与干部定期交流制度的建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国家治理改革史的一

个重要面向。1982年,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伯惠、研究员黄开武给当时的中组部部长宋

任穷写信,以榆林地区为例分析了领导干部长期在一地工作或本地工作所带来的弊端,并建议建

立县级以上干部定期交流制度。陈云在看到这封来信后作出重要批示:“交流制度很好。一个干

部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并不好,容易形成帮派。县级以上也应该轮换。”1983年,中共中央在《县

级党政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提出:“要结合机构改革,对县级主要领导干部有计划地进行

交流。继续留任的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中,至少应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省、市、自治区或地区范

围内交流”。〔13〕这是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恢复设立干部异地任职制度的先声。

进入90年代,干部定期交流制度得到进一步规范化,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异地任职制度

也随之析出、确立和完善。1993年,国务院颁发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63条规定:“国家

公务员担任县级以下地方人民政府领导职务的,一般不得在原籍任职。但是,民族区域自治地

方人民政府的国家公务员除外”。199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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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Ⅴ: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86-110。
同上注,页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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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定》,将县(市、区)以上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和部分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为干部交流

的主要对象。200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首次将官员的任

职回避制度从干部交流制度中独立出来,单列为第53条。除了亲属回避之外,该条还规定:

“担任县(市)委书记、县(市)长职务以及县(市)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

公安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职。民族自治县另行规定”。

2006年,《公务员法》颁行,该法第69条明确规定:“公务员担任乡级、县级机关及其有关

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011年,为了进一步完善

公务员法中规定的公务员回避制度,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公务

员回避规定(试行)》,其中第三章专门规定了公务员的地域回避问题,将公务员法中的地域回

避的范围扩大并且细化。第8条规定:“公务员担任县、乡党委、政府正职领导成员的,应当实

行地域回避,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政府正职领导成员。公务员担任县

级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

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地、盟)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

正职领导成员。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地域回避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并结合本地

实际执行。”2014年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55条进一步把地方官员地域

回避的范围由县级扩大到了地级:“领导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县(市)党委和政府以及纪

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

任市(地、盟)党委和政府以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

成员”。

至此,基层官员的异地任职回避制度正式在法律和党规两个层面得以建立,“异地为官”这

一古老的中华政制制度被重新激活。整体而言,目前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官员地域回避制度

涵盖两大层级:县乡和地市。一方面,县委书记、县长、乡镇委书记、镇长及其他主要部门的正

职领导成员被规定“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职;另一方面,地级党委、政府及其主要部门的正职

领导人,则被规定“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职。但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制度主要的目标

人群是县级的党政领导人,这是由县级在中国治理体系中的层级地位与重要性决定的。

三、任职地域回避的功能预期与制度变形

异地任职这一古老制度在今日国家治理中得以复兴,部分原因在于当政者对该制度在古

典吏治中的价值有所想象,也反映出对这一制度在现代吏治中的作用和功能有所期待,其聚焦

点仍在于国家主义的集权控制和塑造地方权力结构的“对上忠诚”。然而,从制度实践来看,这

一制度是否实现了功能预期则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不争的是,这一制度实践的成本日趋

昂贵,并衍生出越来越多的“治理失败”问题,在制度理性层面,人们已经对原初制度设计的“成

本—收益”计算框架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这动摇了对这一制度的刚性坚持,为引入反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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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带来了契机。

(一)异地回避的功能预期及其评估

地域回避有怎样的具体功能预期呢? 由于地域回避被认为是防止地方主官将公权用于本

地关系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制度,因此,抑制地方主官的权力和反腐一直是这一制度复兴的

主要功能预期。

例如,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曾经概括出“异地为官”的“五个有利于”:有利于培养锻炼提高

干部;有利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有利于摆脱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有利于转变作风;有

利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有学者认为,在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异地为官能够有效

地抑制地方保护主义,保证中央和全国利益的实现。〔14〕从理论和逻辑的角度赋予异地任职

制度这些功能预期不难理解,但问题是,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功能预期是否能够兑现? 制度实

践是否带来溢出成本?

这些问题正是地域回避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引发争议的焦点。不难发现,即便从古代

中国的治理绩效维度看,也时时有人指出:通过地方官员“异地化”来反腐的实际作用,从来就

不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有效。早在乾隆时代,就有人指出异地为官制失败的必然性,“人臣苟

不能秉公执法,虽在数千里之外,庸必无姻亲旧故耶? 若其公正无私者,虽在本籍又安能扰

之!”〔15〕如果说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前现代社会,通过异地为官来阻隔官员的人情网络还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在交通和通讯如此便利的现代社会,希望通过物理空间距离来阻隔利

益纠缠,无异于缘木求鱼。从制度设计逻辑来看,官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所针对的是既定的和

静态的社会关系网,对变化和动态的社会关系网则无能为力,因此难以从根本上限制权力为利

益所腐蚀。诚然,中央政权可能希望通过“异地为官”形成一种监督和制约机制,即“通过外来

的掌权者来制约和监督当地的政治力量,以免它溢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16〕但问题在

于,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基层政治现实下,谁又来抑制外来掌权者滥权呢? 制度实践恰恰表明,

由于缺乏来自当地民众的有效监督和乡土情感及本地社会关系的羁绊,地方主官的异地化反

而更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

例如,由于其地位的重要性和权力高度集中,县委书记一直都是反腐倡廉的重点目

标群体,也是实行任职地域回避制度最严格的地方主官。然而,根据从中纪委等权威渠

道通报的消息统计,自2014年2月江西省会昌县县委书记傅春荣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

调查,到2015年4月河北省通报清河县县委书记冀东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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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包钢:“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与现代民主政治———以回避制为例”,载《学习时报》2009年7月

13日,第5版。
陶正靖:“吏治因地制宜三事疏”,载(清)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上),卷十七,中华书局

1992年版。
于建嵘、蔡霞、蔡永飞:“中国应当‘该流归土’? ———‘异地为官’三人谈”,载《南风窗》2009年第7

期,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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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短短一年多时间,被通报落马的县委书记就至少有38名之多。〔17〕同时,各地都有官

员“前腐后继”的情形发生。县级地方主官的腐败案件高发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域

回避制度在反腐功能预期上的“无力”。现实表明,地方主官任职的异地化并没有成为抑

制腐败和切断利益输送链条的利刃。

(二)制度变形:地域回避制度的“四个不利于”

在地域回避制度功能预期落空的同时,地方主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在实践中的溢出成本

却变得越来越高昂。与上述“五个有利于”形成对照的,是制度实践中合法性问题、有效性问

题、理性化问题以及地方官员内部的团队协调问题这“四个不利于”。

1.不利于地方选举民主的发展

任职地域回避制度总体上是以行政制度压抑民主制度,这在宪法与地方组织法层面面临

挥之不去的合法性问题。

根据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

定,县、乡两级的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以及县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乡长、副乡长、

镇长、副镇长等由县级人大和乡级人大分别选举产生。然而在干部异地任职的制度背景下,基

层人大对这些官员的选举很难称的上是真正的“选举”。这是因为要保证官员的地域回避,就

不可能从当地遴选干部,只能依靠上级党委和部门的指派,而当地人大代表对“从天而将”的候

选人又缺乏深入了解。因此,每逢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各地都要通过不断给党员干部

强调“组织纪律”和给代表们做工作来保证上级指派的外地干部当选,这对基层民主制度无疑

造成重大障碍,对宪法与组织法上规定的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造成制度性限缩,而其可正

当化的理由(五个有利于)却日益缺乏实践理性支撑。

事实上,真正的民主和选举从来都是地方化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如果说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全体人民的授予,那地方政权组织的合法性理

应当来自于地方人民的同意。具体的地方主官获得权力则应当基于本地民众对其施政理念和

方针的认可,他们同时也必须对当地民众负责,受当地民众监督。这也正是实行地方人大选

举,推进基层民主的要旨所在。试想,如果地方的主要领导根据制度要求都必须是外地外来

者,本地民众及其代表在缺乏长期熟悉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有效判断他们是否具有任职所需之

德才? 在此情形下,如何信任他们能够心系地方百姓? 又如何真正地落实基层选举和民主?

诚然,有学者担心官员如果本地化,地方势力和宗族势力会在地方选举中操纵选举,扭曲民

主,〔18〕但“因噎废食”不应该是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相比民主被扭曲的潜在可能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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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李斌、陈尚营、李劲峰,“38名县委书记落马的背后”,http://www.banyuetan.org/

chcontent/jrt/201556/13375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4月21日。
参见何包钢:“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与现代民主政治———以回避制为例”,载《学习时报》2009年7月

13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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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同等甚至更担心宪法上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被扭曲的现实危险。

有政治学者分析中国的地域回避与西方的本地任职之差异合理性时指出了如下理

由:第一,社会背景差异,即中国是熟人社会,西方是陌生人社会,社会结构差异决定了中

国基层社会的内部制衡与公共性不足,需要外部控制;第二,行政制度差异,即中国的地

方政府并非真正的地方政府,负载巨大的国家政治与经济功能,需要国家派出正式代理

人,而西方的地方政府职能相对简化和地方化,无需中央的强势监督。〔19〕换言之,中国的

任职地域回避建立在“熟人社会”和“大政府”的双重假设基础上,但很明显,这双重假设在中国

社会自身演化及国家行政改革的全新背景下已渐然失效,中国当代社会的陌生化及流动性已

具规模,而“简政放权”改革亦成为行政治理主导方向。〔20〕而任职地域回避制度对宪法与组

织法上地方民主与自治的制度性压抑,其正当性与合法性正逐渐流失。

2.不利于行政治理效能的提升

中国作为一个情况复杂、区域发展十分不平衡的超大型国家,一些基层和偏远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在这些地区实行地域回避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困难。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

外来干部很难充分了解和理解当地情况及风俗,实行地域回避反而不利于展开高效治理。此

外,地域回避还来带了“走读干部”这一特殊的现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外地任职的官员

几乎很少有举家迁移到任职地的,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在家和单位之间“通勤”。这不仅大

量增加了食宿、交通等行政成本,也使得官员被迫成为另一种形式上的“裸官”,可能带来更多

的风险,诱发更多的腐败。

在增加行政成本的同时,异地为官也可能降低行政效率。梁启超在抨击异地为官制时尝

言,“以数千里外渺不相属之人,而代人理其饮食、讼狱之事,虽不世出人才,其能所得者几何

矣”。〔21〕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异地为官传统下,“父母官”作为其辖地的外来者,具有天然

的弱势,想要推行国家的政令和自己的意志就必须依靠胥吏与地方士绅。这其中涉及的种种

正式和非正式的人情、利益和管理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用“公”或“私”来标签划分。如果官员真

的都如民间戏曲所表现的那样“铁面无私”,我们很难想象中央政令在地方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同样的,在现代条件下,异地官员往往很难有资源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手段快速、妥当地解决问

题,而时间延误往往就为民众不满情绪的积聚提供了条件,甚至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一些

社会学研究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主官的异地化对其有效治理本地问题构成了巨大约束。

比如,尽管当今的地方治理体制在政治上赋予县委书记巨大权力,但这些“制度权力”在解决问

题时往往失灵,因为“制度权力”必须转化为“实践权力”才是现实的治理动力。地方主官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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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佟德志、李欣:“中国地域回避与西方本地任职之比较”,《人民论坛》2012年第11期,页14-15。
参见田飞龙:“作为政改中间模式的治理现代化”,凤凰大学问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

lecture/special/zhili/,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4月21日。
(清)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64年版,页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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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化,在很大程度上或许是为了追求某种“制度权力”与“实践权力”的低度整合,但这对于地

方有效治理而言却是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22〕

3.不利于地方主官培育长期绩效观和长期理性

乡土情感缺失和职务更替的频繁,〔23〕容易使官员的心态变为“宴会之生客,逆旅之过客”。在

以相对绩效对核心的晋升体制下,县乡两级基层地方政府承担着比上级政府更大的经济压力。〔24〕

这种“过客”的心态无疑加剧了官员的短视行为,给干部对当地的责任造成问题。〔25〕

对其所治之地缺乏乡土情感的领导人既不会有造福家乡父老的责任感,也不会受到来自

传统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制约,而是可以将辖区仅仅视作创造政绩累积晋升资本的一块跳

板。〔26〕在此种缺乏足够的动力重视其辖区的长远利益的约束条件下,一方面,异地为官者倾

向于尽力最大化其可支配的任内资源,〔27〕通过短视的政策手段来迅速积累政绩或掩盖地方

发展中的隐患。〔28〕另一方面,官员的频繁调动和任期的缩短,使得现阶段我国的基层治理政

策具有了临时性、随机性、非延续性的特征。高新军在对前四届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

创新案例进行梳理和跟踪后续发展时发现,“那些曾经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项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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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樊红敏著:《县域政治:权力实践与日常秩序———河南省南河市的体验观察与阐释》,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69-71。
中国市长协会曾对中国的661个城市中的150个城市做过一个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发现,从2002年到

2006年五年间,更换了一次市长的城市有92个,占13.3%;更换了两次市长的城市有38个,占15.3%;没有更换市长

的城市只有20个,占13.3%。调查结果还显示那些调动较为频繁的城市大多是欠发达地区和中小城市。
参见AndrewG.Walder,LocalGovernmentsasIndustrialFirms:AOrganizationalAnalysisofChina’s

TransitionalEconomy,101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263-301(09/199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

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页36-49。
参见 AmihaiGlazer,PoliticsandChoiceofDurability,79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207

-1213(1989);TorstenPersson&LarsE.O.Svensson,WhyStubbornConservativesRunDeficits:Policy
withTime-InconsistentPreference,85QuarterlyJournalof Economics,325-345(1989);Guido
Tabelline& AlbertoAlesina,VotingontheBudgetDeficit,90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37-49
(1990);TimothyJ.Bestley&StephenCoate,SourcesofInefficiencyinaRepresentativeDemocracy:ADy-
namicAnalysis,88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39-156(03/1998);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

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页91-103;钱先航、曹廷求、
李维安:“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页72-85;杨
海生、陈少凌、罗党论、佘国满:“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管
理世界》2014年第9期,页14-28。

一些社会学研究表明,1978年以后,对地方干部的提拔考核标准主要是“忠诚———政绩”标准。政

绩在地方干部提拔中具有刚性作用。参见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与公共权力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

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页144-149。
参见AbdiweliM.Ali,PoliticalInstability,PolicyUncertaintyandEconomicGrowth:AnEmpiri-

calInvestigation,29AtlanticEconomicJournal,87-106(2001).
参见王贤彬、徐现祥、李郇:“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4期,页

30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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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名存实亡”。〔29〕

4.不利于地方干部“战略性群体”内部关系的协调

县的党政一把手是基层政府中的实权人物,在几乎任何政治决策中都享有最后的决定权。

然而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一把手”都不是本地人,而是上级从其他地方调任的,这就使得基层政

府的干部群体形成两个“阶级”,官员群体本身遭到了分化。一些政治学研究文献提出,地方官

员作为一个“战略性行动群体”,需要良好的内部协同关系,才能更好地具备完成地方治理任务

的行动能力。如果内部关系紧张,则有可能将大量的治理资源浪费到内部关系的整合、维护、

和修补之中,这实际上会导致地方治理资源的巨大浪费。〔30〕地方主官的异地化在很大程度

上会阻碍本地干部的晋升通道,不免加剧本地干部和外来官员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影响行政协

同合作。虽然我们一直存在“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说法,但异地主官在面对本地的干部群体

时,少不了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磨合甚至斗争,这种内耗难免会降低基层领导干部的执政能

力和行政效率。〔31〕

四、央地关系中的地域回避反思:重构地方治理原则

对地域回避制度的逻辑和功能预期的简要分析表明,当代中国的异地为官制度安排,包含

着扼制地方主要领导干部过分陷入地方利益、关系和势力网络的意图。通过压抑地方官员本

地资源的累积,“从而可以保证地方党政首长对上级党组织与领导的政治服从”。〔32〕由是观

之,今天的“异地为官”制在本质上也意在通过“忠诚—绩效”模式落实纵向集权。因此,反思与

重构地方主官的异地任职制度,需要从中国国家治理中纵向结构关系的合理化层面来进行。

时至今日,我国央地关系的宏观制度还没有完全理顺,表现为央地关系过于原则化和弹性

化,而刚性的法治化和制度化程度较低。宪法上所规定的“两个积极性原则”长期以来是我国

处理央地关系的重要原则,但在这样的宪法表达和实践背后,事实上是中央希望对地方治理全

面掌控,实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33〕但这种纵向控制面临着可用资源和手段的

相对匮乏的现实,因此,通过上级选派干部和下级担任主官,以及任职的“异地化”所形成的人

事权威和控制,就成为制度设计者制约基层权力的一种选项。但问题是:放在今日的地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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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高新军:“地方政府创新缘何难持续———以重庆市开麻县柳乡为例”,《中国改革》2008年第5期,
页29。

参见杨雪东:“县级官员与‘省管县’改革:基于能动者的研究路径”,载(德)托马斯·海贝勒、
(德)舒耕德、杨雪东主编:《主动的地方政治:作为战略性群体的县乡干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版,页194-217。
同上注,页194-217。
任剑涛:“党权、异地任职与中央控制”,《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页110。
关于这一条款的政治背景与逻辑分析,参见苏力:“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页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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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宪法所规定的中央-地方关系框架中,这一选项是否合理、有效? 以下将从央地关系和

地方治理基本原则等角度进行简要展开。

(一)代理人假设与忠诚性规定

不难发现,地方主官任职地域回避在处理央地关系上存在如下理论预设:第一,代理人假

设,即地方官员尤其是领导主官不是地方利益代理人,而是上级政权的代理人;第二,忠诚性规

定,即地方主官应对上忠诚而不是对下忠诚。这样的理论预设与古典时代的皇权国家主义和

当代的中央集权主义是高度相关的。然而,这样的预设却存在法理和实践上的短板,并且其对

应的控制技术主要是人事的行政控制而不是民主法治控制。

从法理和组织法的规定讲,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地方人大,人大的权力又来自于本

地民众,因此地方政府理应是本地民众的代理人。虽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中央(包括

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地方(包括地方政府及党委)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因素。地方的主要官员多来自上级的委派,异地任职的规定更进一步削弱了官员与民众

之间的天然联系。因此实际上地方政府和官员被视为国家的“代理人”。其主要和首要

任务是执行上级的政策、指示和命令,特别是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地方的自主性受到多

重的压抑,成为执行政策的“工具”。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干部任免制度由下管两级改变为下管一级。这样,县一级关键

的基层政权就与中央失去了最直接的联系,县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单位在政权系统里

就逐渐被边缘化了。基层的官员只需要对他的直接上级负责,不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顶头上

司的意志取代了国家意志,成为地方和中央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官员的从上而下的激励体制、考核方法和晋升路径导致了地方官员过于注重“仰望星

空”而不是“面朝黄土”,本应是亲民之官的“父母官”变成“唯上是从”的附庸。官员对上级的谄媚

和对地方民众真正需求的漠视是导致官员与地方民众之间信任缺失、关系紧张的最直接原因。

不难发现以“异地为官”来控制地方主官的权力是难以真正有效的,因为空间距离无法阻

断利益纽结,权力集中的外地官员更难受到本地控制。但本文的分析不止于此———笔者认为,

官员异地任职制度的核心逻辑缺陷,在于其强调中央和上级对基层的完全控制,而忽略了基层

治理的自主性需求。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治理中,中央集权固然必要且重要,但纵向权

力集中必须考虑统一与多元的平衡。中央统一领导的目标在于宏观上的一体和一统,即在国

家统治的意义上,主权意志的统一性、宏观战略事务管理的独断性、以及国家人格的建构与维

系,需要统一领导。然而在地理规模巨大、地区差异明显的国家中,这种 “统一领导”绝不能被

误读为不加区别地统一管理。规模与多样性,提出了进行多样化管理的理性需求,这种需求应

当在纵向国家组织和结构设计层面得到有效的回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异地为

官”制度存在根本局限,不利于央地关系的理性化、法治化及地方治理的结构优化。

(二)地方治理三原则:一种整合型的重构方案

所谓地方治理,归根结底就是以地方之人,按地方之需,治地方之事。国家治理的抽

·306·

从“地域回避”到“利益回避”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象图景永远是由地方性微观生活空间中具体的管理镜像构成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国家,

首先而且首要是生活在一个地方,具体的、可感的、切近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完全有理由说,所有的治理都是地方性的。这种治理的“地方性”首先意味着治理对象

是地方的事务,要解决的是地方的问题。其次,它意味着治理行为本身需要“地方化”,相

对中央而言即“权力下放”。再次,治理的“地方性”意味着治理的主体、参与者、对象、以

及所需要的权力及知识都应当在地方“就地取材”,这就要求地方在组织法意义上成为相

对独立的“自治体”。地方官员作为地方政治体的重要内容,也必须是“土生土长”的。如

上所述,地方官员对于辖区的身份和情感认同十分重要。乡土联系和家园情感的缺失,

使得外来的地方官员往往“视民如驿卒”,而地方民众则“视官如路人”,〔34〕一个与治地缺

乏有机联系的官员就如浮游之萍,不可能扎根当地,在治理活动中安心、贴心和用心。从

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实践来看,辅助性原则和在地化原则,提供了区分中央与地方权力

的出发点与操作指南,也与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央地关系基本原则相一致。但上述两项原

则也有可能过度偏向地方自主性而对国家整体性治理兼顾和保障不足,因此,地方治理

尚需要引入一项整合性的原则,即“法治化原则”,通过法治统一性的建构与监督,来置换

及缓解既往的任职地域回避制度中储存的行政人事控制与地方民主自治之间的巨大焦

虑和压力,促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性化。

1.“在地化原则”及其展开

地方治理的第一原则应是“在地化”(localization)原则。地方治理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

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与其他地方不尽相同的地方性,比如经济资源、人文、民情、风俗等。故而,

在地化原则要求对本地事务的治理,地方应有足够的制定规则、实施规则和进行监督的权力。

换言之,治理地方事务的各种规则和指令,不是自上而下给出的,而是在本地生成的;第二,在

地化要求地方主要官员应由地方产生,而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任命,否则地方官员就很难真正

心系地方;第三,地方治理的责任落实主要在地方实现;第四,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去自

主完成地方性事务治理和地方公共服务。

相比于中央或者省级对地方一刀切式的统一领导,让不同的地方进行在地化的管理至少

具有以下优势:第一是可以充分安顿地方的多样性;第二是可以鼓励地方在治理领域的创新竞

争———这种地方性的竞争在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甚至被认为是

“中国奇迹”的秘密所在;第三是可以通过地方的不同试验,探索和发展最佳的治理模式和治理

实践;第四是这种在地化的治理可以大幅度降低监督成本,更容易实现有效的监督。

对于大规模民族国家而言,国家纵向治理结构必须考虑统一与多样性的均衡。这在本质

上提出了合理界分中央权力与地方自主权的需求。对于那些真正具有全国性的“统治”性的事

务,应该属于中央权力。如国防、外交、国家安全、战略利益、跨区域执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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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清)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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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属于全国性的统治事务,毫无疑问应由中央政府统一拥有和行使权力,并通过有效的

体制保证中央实际的权力行使。对于不同的地方基于本地实际情况而产生的一些地方性事务

和管理性事务,应该由地方自主进行管理,从而做到“统治集权,管理分权”,“宏观集权,微观放

权”,显示“收”与“放”的统一。〔35〕换句话说,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应当通过“事”的划分来进

行,而不是简单的“人”的自上而下控制。

2.“辅助性原则”及其要求

地方治理的第二原则应是“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辅助性原则在超大规模国家

治理中一直是处理纵向治理结构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比如在美国和欧盟治理的制度实

践中,这是一项最受关注的原则。这一原则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和

罗马天主教教义,尤其是天主教将个体视为权利承受者的教义奠定了辅助性原则的宗教

基础。〔36〕1931年,教皇比约十一世在《四十年通谕》中亦有经典阐述。1992年,《马斯特

里赫特条约》正是将辅助性原则引入欧盟法,并在《里斯本条约》中予以重申。〔37〕在欧盟

法中,辅助性原则通常被理解为规制共同体与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政治”或“法律”原则,

是一种保持欧盟机构的权限和成员国权力之间平衡的机制。〔38〕这一原则是欧盟宪法结

构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有学者将其视为揭示欧盟根基和特性的核心原则之一。〔39〕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Treaty)的第5条中,就有对辅助性原则正式且具有法

律效力的规定,这一条规定“根据辅助性原则,只有在成员国无法令人满意地实现采取的

行动目标,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共同体能够更好地完成目标,为了所提议行动的规模和效

果,(共同体)应该采取行动。”辅助原则条款不会将制定某个成员国某项政策的权力授予

另外一个成员国,即使后者拥有更好的技术和政策水平并且可能会更好地完成任务。〔40〕

与欧盟不同,美国国家治理中的辅助性原则是与联邦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宪政联

邦主义的语境下,辅助性表达了一种应由最低层级或最地方化的政府来决定本地事物的理念。

而这一理念根植于个体权利是一种作为自然法天然存在的信念。正是因为权利天然地属于个

人,社会体(如家庭、社区、城市、国家或邦联)只有在个人或更小的社会单位无力解决时才能立

法。辅助性原则要求,中央政府对地方性政府应当仅限于一种“支持性的角色”,只有当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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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39〕

〔40〕

王锡锌:“地方治理的在地化与国家治理能力”,《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页46。
对该原则之思想史的系统考察,参见苗静:《辅助原则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也

可参考毕洪海:“国家与社会的限度:基于辅助原则的视角”,《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页149-
164。

TreatyonEuropeanUnion,Feb.7,1992,31I.L.M.247.
Neil MacCormick,“Democracy,Subsidiarity,and Citizenshipinthe ‘European Common-

wealth’”,16LawandPhilosophy,331(1997).
R.Prodi,EuropeasISeeIt,Trans.A.Cameron,PolityPress,2000.
N.W.Barber,TheLimitedModestyofSubsidiarity,11EuropeanLaw Journal,311-31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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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无力独自应对和处理地方事务时,中央政府才能采取支持和辅助。〔41〕

因此,辅助性原则的核心,其实在于界定了中央(或者上级)控制与地方自主的序位关系,

那就是地方自主优先,当且仅当地方面临治理不能或者治理失灵时,中央或上级才进行干

预。〔42〕这样做至少有以下六大好处:①通过将事物决定权下放到民众能够被有效代表的地

方政府,能够增强地方和民主的责任性;②制度化的权力分配而非仅仅“一放了之”能够增强国

家治理的体系化、制度化和分权的有效性及可控性;③辅助性原则使得政府能制定更为灵活和

更反映地方群众真正需求的法规政策;④地方自主优先能够更好地保存和保护各个地方的历

史传统以及社会文化特征;⑤地方自主优先能够滋养社会多元的价值取向;⑥地方自主的实践

能够提升国家之下,各个层级地方的治理理念和水平。

不难发现,在地化原则凸显了国家治理中地方性政府进行微观管理事务的角色和功能,而

辅助性原则在承认地方优先治理的前提下亦赋予了中央政府进行宏观治理的权威。这两个原

则的结合,可以更好地回应宏观统治和微观治理的需求,可以更好地促成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平

衡,而这正是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关键所在。

3.“法治化原则”及其整合

地方治理的第三原则是“法治化原则”。地方治理是在国家宪制框架内的治理,因而需要

通过法治方式来兼容处理国家主义与地方主义的二元化张力,兼顾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地

方主官任职地域回避是皇权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的产物,在满足国家利益保障的

同时对地方自治民主的发展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妨碍作用,对此笔者主张以“在地化原则”和“辅

助性原则”作为思考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任职回避制度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新原则。但是,也应当

理解地方治理不等于纯粹的地方主义。欧盟的辅助原则有保障成员国主权的制度背景,也不

能简单平移至对中国之大国地方宪制关系的直接调整,而主要是作为一种现代治理的原则和

原理加以考量和借鉴。

也就是说,在整体考虑重构地方主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时,也不应矫枉过正,放任一种完

全的地方主义。事实上,对于大国治理而言,如何在制度上安顿国家主义与地方主义的问题,

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艰难议题,对此不能仅仅满足于某种关于自治民主的“信念伦理”和审

美快感,还应当具有审慎的“责任伦理”和宪制设计理性。以美国为例,1787费城制宪的主旨

不在于落实地方自治,而是面对过强的地方自治对国家的实质性威胁而寻求以联邦新宪法框

架完成最必要的国家集权,这是独特的“联邦党人事业”,〔43〕美国的司法审查、林肯革命、罗斯

福新政皆服膺于类似目的。与之相反,费城制宪中的“反联邦党人”、杰斐逊及其民主共和党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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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DanielHalberstam,FederalPowersandthePrincipleofSubsidiarity,inVikramDavidAmarand
MarkV.Tushneted.,GlobalPerspectivesonConstitutionalLaw,OxfordUniversityPress,2009,p.34.

王锡锌,见前注〔35〕,页46。
对联邦党人制宪旨趣的最权威呈现,参见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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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美国内战前的卡尔霍恩,〔44〕主要倾向于维护和论证一种纯粹“在地化”的州主权及州高

度自治。因为大国之疆域和族群多元性差异,美国宪法建构固然需要容纳地方自治和地方多

元性,但主导方向仍然是不断克服地方主义弊端、寻求国家化的制度能力建构。这对中国的启

示在于,就现代治理而言,国家化的主要制度工具不应再是人事行政控制(如任职地域回避),

而是法治化的控制,即通过将宪法中的央地关系条款发展出具体的制度框架,以中央司法实现

对地方自治权力的规范性监督和调控。从行政控制向法治控制的转变,既有利于地方自治民

主的充分发展,也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规范性保障。〔45〕

因此,就稳健的地方治理改革而言,如果需要重构甚至废止既有的任职地域回避制度,并

不应就此导向无约束的地方主义,而是转由宪法、组织法等更为致密的国家法律制度来完成对

地方主官的法治化控制。因此,法治化原则指向的是吏治的法制统一性和刚性约束问题,是对

在地化原则和辅助性原则的一种“反思性平衡”,是一项重要的反向调节与整合性的制度原则。

(三)地方治理改革突破口:县域治理

推进国家纵向治理结构的改进和地方的“在地化”治理,县域治理可以成为最好的突破口

和改革平台。自秦统一中国首创郡县制以来,县作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政治单位历时

几千年,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县域的空间、人口、经济等规模以及基本相同的文化习俗,使其具

备了作为本地事务治理单位的必要条件。从当下现实看,县域在大国治理中具有基础性、压舱

石的作用。郡县治而天下安,放到今天的国家治理中也是成立的。当下,在中国2800多个县

(区)级区域,生活着约70%的总人口,占全国80%的GDP总量,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县域治理

是国家治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县域治理的得失成败,决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准。

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县乡作为有效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性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共识。

但是,与县域治理重要性形成反差的是,今天县域治理正遭遇极大困境。第一是县级政府

的角色困惑。县级政府的角色到底是作为省、市政府向基层的权力延伸,还是地方事务的治理

委托人和代表? 从表面看,县级政权通过本地代议制方式和责任制方式组织起来,因此是地方

治理单位;但由于纵向权力结构当中上对下的管理控制权,县级政府往往成为上级的代理人,

其行为的目标、激励、考核、问责等等,本质上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第二,角色困惑带来了功

能困惑。县级政府主要功能是落实上级目标还是解决本地问题? 第三,由于角色和功能困惑,

带来了县级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关系的结构性紧张。比如,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冲突都

发生在县一级,而冲突的发生和升级都源于当地民众对本地政府的不信任,转而通过各种集体

行动方式,寻求来自更高层级政府的关注。第四,由于纵向权力结构中存在的权力和资源“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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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卡尔霍恩是南方州权至上主义的理论权威,参见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

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四章“卡尔霍恩:主子阶级的马克思”;关于卡尔霍恩的在地

化自治思想体系,具体可见《卡尔霍恩文集》(上、下),林国荣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中国政治设计中重人事行政控制而轻法治控制是一种惯性思维,不仅在内地制度中存在,在香港

基本法中也存在,即所谓的“行政主导制”,这一设计在香港双普选冲击下就面临了巨大的管治困难,具体分析

参见田飞龙:“基本法秩序下的预选式提名与行政主导制的演化”,《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2期,页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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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机”效应,县级作为基层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相当有限,在经济发展欠发达的大多数县域,

财力的约束限制了地方治理能力,或者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不信任和紧张关系。

化解县域治理的当下难题,应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在现有政

制和宪法框架中,推动县域治理的改革可以从很多方面推进,但其中最重要方面之一就是

“人”。县级主官应当按照“在地化原则”从本地产生。基层干部的本地化,包括产生本地化、治

理本地化、考核本地化、激励和监督本地化,这些将会极大推动基层治理的在地化,增进基层治

理的回应性和“可归责性”(accountability)。

基层政权在地化治理的核心诉求,具体到人事和组织方面,需要改革县级主官强制性任职

地域回避的制度安排。只有生于斯,于与斯的官员才能真正了解当地人民的诉求,倾听当地百

姓的声音,从而真正为家乡“谋福利”、“计深远”。基层官员的本地化对于县域治理“承上”和
“启下”都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而言,相比于现行的县级主官地域回避制度,县级主官的本地化人事安排至少具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本地主官更熟悉本地民情民俗和需求。县是中国最古老稳定的治理单位,几千年来

分县而治的历史使得中国的县域具有明显多样性和相对独立性。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几乎每

个县都有自己的方言,特别是在多山的南方,“十里不同音”的方言体系非常繁杂。我们很难想

象一个不能熟悉使用当地语言、甚至完全听不懂方言的外地干部能够真正与当地民众交心、连

心。相反,同一方水土养育出的本地干部无疑对本地的民情更为熟悉,更能洞察本地治理的需

求和弊端。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基础在于这样微小而核心的治理单元,而在这些单元中内

生的,天然自带其基因的本地干部无疑是基层治理的宝贵资源,不宜流失。

第二,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实践。如前所述,“异地为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民

众的实质性选举权。弥补这一体制缺陷,对于落实基层民主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虽然本地

为官无法确保所有的本地干部都能够为民做主、不辱使命,但本地民众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选

择了本地官员,从制度逻辑上讲能够使官员获得民众更大支持,一方面落实了基层民主,另一

方面有利于基层善治。这是因为如果地方官员只有通过依靠普通民众及其代表的支持才能获

得和稳固自己的政治权力与地位,他们就必须重视民意的表达,通过各种方式将民意“输入”到

治理决策过程中。

第三,有助于提高官员的“自我实现感”和成就感。罗海平在研究特区模式时发现在

中央倡导“异地为官”的大背景下,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等改革先行地却大量启用本土人士

领导改革实验。为了解释这一“反常”现象,他提出了“改革家的效用函数”,其中包括:改

革家的政治地位或政治晋升、民间声誉以及个人消费。而在这些变量中,精神层面的效

用甚至比物质层面更大。“乡土情感的诉求容易激发改革家为家乡谋利的政治抱负,增

加改革的动力,同时容易获得民众支持,减少改革阻力。”〔46〕“富贵不归故里,如衣锦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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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罗海平:《我国市场经济形成与演进中的特区模式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页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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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着光耀门楣、荣归故里的特殊情结。在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化转

型的过程中,乡土社会的人情伦理并没有随之消失,“非人情化”和“陌生人社会”的趋势

主要出现在了大都市地区。在广大的中小城市和乡村中,“对普通人的行为方式的规定

和人际关系的调整仍延续了大传统,传统的民间规范依旧以一种模糊的方式约束着人们

的行为”。〔47〕地方领导与乡土和乡情的联接,会构成为官一方的动力,并有助于地方官

员在廉洁和勤政当中获得更大的“自我实现感”和成就感。

第四,有助于从“管理权力”到“治理能力”的转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与地方

的关系出现了“再集权化”的趋势。〔48〕然而,在中央试图通过税制改革,提高财政汲取能力进

而提升国家能力的同时,中央政策在基层的执行却日益大打折扣,以至于出现了“政令不出中

南海”的感叹。有学者把这种矛盾的状态概括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一方面,中国的政治

决策过程中的层次结构是稳定的、清晰的;另一方面,我们却很难描述哪种政策得到了执行,以

及这种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49〕权力的集中并不必然伴随着“能力”的提升。由此,本地干

部对当地基于乡土和家园情怀的资源的有效动员,可以促成地方干部“管理权力”到“治理能

力”的转变。权力虽是正式的制度安排,但很多时候,地方政府很难将国家的意志及本地政府

的意志有效贯彻落实到现实当中,这就是“有权无能”的困境。而治理能力正是一种将权力意

志贯彻到现实当中的力量。本地干部对地方的社会、民情、民风等的理解以及本地化的非正式

社会网络,就是一种有利于治理的“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

第五,有利于对地方主官的在地化监督和制约。对基层干部实行地域回避本意是希望能

够通过阻隔干部与当地的人情网络,实现一种“异体化”的监督和制约。然而,如前文所析,试

图通过物理空间来隔绝利益网络的想法在今日是不切实际的,不仅不能很好的起到制约作用,

反而可能会成为官员腐败的“安全通道”。因为乡情和乡土意识的淡薄会使得官员缺乏来自熟

悉社群的压力,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这种情况下,本地化的干部所具有的本地社会资本,虽有

可能成为谋利的网络,但也完全可以成为监督制约地方干部的有力资源。这是因为干部是本

地化的,当地民众不会对他们有神秘感,更敢于监督;由于干部是本地化的,干部也会顾忌如果

在本地治理中出现问题,个人乃至整个家族的声誉地位会受到很大影响,简单讲,就是无颜面

对江东父老。这种非正式的、但现实存在的制约,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乡土制约”,一种软法

性质的制约。

·906·

从“地域回避”到“利益回避”

〔47〕

〔48〕

〔49〕

郭星华、王平:“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项法社会学

实证研究”,《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页92。
关于“重新集权化”的论述可参见赵树凯:“重新界定中央地方权力关系”,《中国经济报告》2013年

第9期,页30-37。
(德)托马斯·海贝勒、(德)舒耕德:“作为战略性群体的县乡干部———透视中国地方政府战略能动

性的一种新方法”,刘承礼译,载(德)托马斯·海贝勒、(德)舒耕德、杨雪冬主编:《“主动的”地方政治———作为

战略群体的地方干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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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地域回避到利益回避:一个制度重构的可能方案

作为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地方主官任职地域回避有其特定历史语境及合理性,其古典

理由聚焦于对皇权国家主义的维护,其现代性理由则聚焦于反腐败和对地方的国家控制,内在

逻辑虽有变异,但亦有传承和延续。然而,这种地域回避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并未充分实现其制

度预期,存在功能性障碍与制度变形;另一方面却可能成为当代中国地方有效治理的负资产,

与宪法和组织法上规定的地方选举和地方治理现代化框架,乃至国家整体性的民主进程都存

在着内在逻辑与制度原理上的巨大张力。

如何有效释放地方民主、治理及法治发展的制度空间,建立民主法治条件下地方主官与本

地选民之间更加真实、有机的情感和利益关联,并充分调动在地化的社会资源(软法机制)对官

员形成监督制约,是重构这一延续千年的制度模式时必然反思的问题。当然,质疑和试图变革

的并非回避制度本身,我们认为这一制度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法官”的

实践正义之基础;笔者质疑的只是这一制度仅仅以“地域”作为刚性化甚至唯一化的利益确认

标准。笔者认为,任职回避制度应考虑更加切合地方治理和法治转型所需要的利益确认标准,

将利益回避作为抑制地方主官权力滥用的主要机制。

具体而言,以“地域”为设计回避制度的内在逻辑,在当下地方治理背景中的正当性与合理

性已然消解,其改革方向应当是“利益”作为官员回避制度的核心元素。利益回避以官员具体

利益作为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以地方治理三原则(在地化原则、辅助性原则和法治化原则)作

为制度设计的指导性原则,确立官员回避的“利益强度”标准,即官员与任职地的利益关联达到

法定的回避强度时即构成任职回避,未达到法定标准时则无需实行任职回避,只需要依据公务

员法对其进行一般性的公务回避监管即可。事实上,地域回避也是一种利益回避,只不过是一

种概括性、抽象的利益回避,以地域因素作为利益回避的简明指标与标准。很明显,这种标准

太过概括与模糊,事实上无法精确反映官员与所在地的最主要的利益联系。这种相对粗放的

任职回避识别模式反映了中国地方治理在传统上缺乏一种“数目字管理”〔50〕的现代法理官僚

制的精细性。利益回避则试图提供这样的精细性,将官员任职回避建立在具体化的利益申报、

调查与评估基础之上,依赖具体法治规则的建构与指引确定利益关联度。这样,对任职回避的

确认标准就从抽象、模糊、缺乏区分度和公正性的地域标准转变为具体、明晰、可操作的利益标

准,极大提升了制度的理性化基础。

在具体的改革方案上,由于任职地域回避制度已实行多年,有着深厚的官僚文化心理基础

和形式化的逻辑理性,也不宜一步到位直接废除;而且我国宪法体制中党的领导原则,亦要求

对地方主官任职回避制度改革适度差异化地区,分党委领导和行政领导。据此,本文试图提出

如下的制度改革进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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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这是历史学者黄仁宇的提法,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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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党政适度差异化作为前提。任职地域回避继续适用于党委主要领导,以体现“党的

领导”对国家利益的代表性和维护职责,而对宪法与组织法调控下的地方行政领导原则上逐步

取消地域回避,实行利益回避。这样安排体现了党政领导在我国宪政体制中的不同属性与制

度功能,可以兼顾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亦能够为地方选举与自治民主的发展释放出必要的制

度空间。至于党委领导地域回避制度将来如何改革,要视党内民主法治进程而定。

第二,县级政府主官利益回避试点机制。选择合适的试点区域,通过全国人大和党中央的授

权,暂停相关法律、党规在当地的实施。同时,可以选取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另一(几)地作为“实

验对照组”,不实行上述改革,在一段时间后考察各地领导的廉政和勤政绩效。如果没有明显的

差异或者取消基层领导异地任职制度的地方表现更好,即可说明该制度没有起到期待中的效果,

改革是合理的。试点的主要目的在于:第一,说明任职地域回避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徒具形式;

第二,说服这一制度的支持者相信,利益回避是更优的选择。〔51〕

第三,试点区域行政领导利益申报、调查与评估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严格实行利益回避机

制。对实行利益回避的行政领导,需要进行任职前和任职过程的利益申报与评估管理,这是确

认其首任及续任相关行政职务是否涉及“利益回避”事由的正式程序。我国目前关于领导干部

的利益申报规定主要是2010年发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但该规定相

对较为粗疏,不足以作为确认官员“利益回避”的法定标准。对此,我国香港地区的利益申报制

度值得借鉴。因此,在确定试点区域“利益回避”之法定标准时,可以参考香港的利益申报制

度,这里限于篇幅不做具体展开。〔52〕在具体操作上,相关行政领导是否涉及“利益回避”需要

经过三个关联程序:①个人申报程序;②组织调查程序;③组织评估程序,该程序可引入专家咨

询论证及民意听证,但由组织部门综合权衡做出最终认定。经过这些相关程序,组织部门即可

确认有关行政领导是否涉及“利益回避”,若涉及则否决其任命,否则就应予以通过。

第四,试点区域行政领导监督激励系统配套机制。即便经过了“利益回避”的审查确认,为

了防止行政领导之“地域”身份发生或衍生出难以事先预期和防范的利益冲突,需要设计出针

对性的监督激励系统配套机制。所谓“系统配套”,主要包括产生机制、绩效考核机制、监督机

制和激励机制四个方面的配套机制,即通过过程化的地方民主参与及法治化的制度性监督对

“本地任职”的官员形成有效的权力规制网络,有效解决公职干部的利益冲突问题。〔53〕这些

机制的操作要点为:①产生机制:真正落实地方人大选举制度,逐步推进本地候选人向民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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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关于试点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合法性问题,参见苏宇:“略论‘试点’的合法性基础”,《政治与法律》

2010年第2期,页77-83。
关于香港利益申报制度的研究,参见曹旭东、刘恒:“论香港的利益申报与公开制度”,《江苏社会科

学》2015年第2期,页141-152。
关于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防范机制已有较多的比较研究,不限于任职地域回避,这恰恰说明地域

回避具有可比较性和可替代性,参见聂智鲁:“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立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学》2013
年第6期,页150-163;唐晓清、杨绍华:“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国际社会廉政建设的经验及启示”,《当代世界

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2期,页135-139;庄德水:“利益冲突:一个廉政问题的分析框架”,《上海行政学院学

报》2010年第5期,页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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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地方治理主张、施政方案等,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鼓励竞争性的地方选举;②绩效考核机制:改

变主要由上级政府定指标、定任务、进行考核的方式,改为主要由本地人大、选民等进行考核,

发动地方民众进行参与;③监督机制:推进基层治理更为充分的信息公开,鼓励有序的、有效的

地方参与式治理,以公开和参与强化“过程中的监督”。同时,辅之以人大、政协、纪检、监察等

制度化监督;④激励机制:我们要重建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要把来自地方社会和民众的激励

传送到地方政府及官员中。在现有的干部晋升机制中,加入地方干部、地方民众的民意考评作

为地方主要领导晋升的考量因素。

经过上述党政差异化对待以及试点区域的制度配套建设,获得“利益回避”的制度比较优

势和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启动公务员法的正式修改程序,以任职“利益回避”正式取代任职

“地域回避”。

这些改进并不直接涉及到对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因此是技术性改进。由于

是技术性改进,所以在我国现有的国家治理结构中,这一调整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空间。但这

种技术改进的意义显而易见。归根结底,国家治理能力要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

基层干部的本地化,包括产生本地化、治理本地化、考核本地化、激励和监督本地化,将会极大

推动基层治理的在地化,增进基层治理的回应性和“可归责性”。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技术性改

进具有真正激活地方治理结构的功能,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的质量。这对县乡治理是关键的,对

大国的宏观治理也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Abstract:Disqualifyinglocalleadersatthecountylevelorabovefromholdingofficeintheirhome-

townsisacrucialmechanisminChina’sgovernance.Itisexpectedtoperformsuchfunctionsascurbing

corruptionandbettertrainingtheofficials.Inreality,however,theseexpectedfunctionshavenotmateri-

alizedandmanyproblemsactuallyarisefromthismechanism,whichneedsstructuralandsystematicre-

sponse.Thisarticlearguesthatsuchamechanismshouldbere-examinedandoverhauledandthatinter-

est-baseddisqualificationsystemshouldbeestablishedinordertoimprovecentral-localrelationship

andlocalgovernanceinChina.

KeyWords:LocalLeaders;TerritorialDisqualification;Interest-basedDisqualification;LocalGov-

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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